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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福建省工艺美术精品
“争艳杯”大赛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福建省传统工艺美术保护和发展办法》（福建省人民政府令第222号）文件精神，引导我省工艺美术工作者创造精品力作，弘扬工匠精神，推动工艺美术行业传承创新发展，省工美中心定于2025年10月30日至11月2日在2025海峡两岸（莆田）工艺品博览会期间举办第十三届福建省工艺美术精品“争艳杯”大赛。
一、组织机构
（一）组委会
第十三届福建省工艺美术精品“争艳杯”大赛组委会组成人员如下：
主  任：俞小春
副主任：郑荣兴
成  员：省工美中心各部门负责人
大赛组委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省工美中心行业一部，负责日常事务与具体组织工作。
（二）监督组
监督组由刘景山担任组长，负责对大赛全过程进行监督，受理有关举报和投诉，负责核查并提出处理意见。
二、大赛时间及地点
（一）时间：2025年10月30日至11月2日
（二）地点：莆田工艺美术城
三、参赛作品、对象及要求
（一）作品范围：福建省内的雕塑工艺（寿山石雕、石雕、玉雕、木雕、木竹根雕、牙雕等）、艺术陶瓷、建盏、漆艺（漆画、漆器）、金属工艺、花画工艺、古典家具、民间工艺及其它工艺美术品。
（二）参赛对象：省内从事工艺美术品生产的企业、从业人员，从事工艺美术创作、设计的人员以及在闽院校师生。
（三）参赛作品要求
1.报名参加大赛作品应是2023年9月以后创作的、未参加过全国性或全省性工艺美术专业比赛的；具有自主创新的、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在国内外享有声誉的手工艺品种和技艺，采用天然原材料制作，具有完整、成熟的工艺流程；使用国家规定的珍稀保护物种的材料应具备合法来源证明；作品必须设计新颖、技艺精湛、富有创新精神和时代感，且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
2.每位参赛人员报名参赛以2件（套）作品为限，若成套作品件数过多，可选取部分作品进行现场展示，其他另附图片。
3.受场地限制，大型工艺品（长、宽、高达2米以上）原则上不参加比赛。
四、参赛作品数量分配
各地报名参赛作品数量分配如下：
泉州450件、福州200件、莆田150件、南平100件、漳州50件、宁德50件、三明50件、厦门30件、龙岩10件、平潭10件、省直单位100件，共计1200件。
五、大赛程序
（一）报名
1.各设区市及平潭综合实验区工艺美术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本地区的报名工作，省直单位可直接向省工美中心报名，本次大赛不收取任何费用。
2.组委会办公室按类别对参评作品进行审核、分类、汇总，并建立大赛数据库。
（二）布展
布展区域按玉石雕组（寿山石雕、石雕、玉雕）、木根雕组（木雕、木竹根雕、牙雕、古典家具）、陶瓷组（艺术陶瓷、建盏）、综合组（漆画、漆器、金属工艺、花画工艺、民间工艺、其他工艺）等4个组别15个小类陈列。
（三）送展
各地工艺美术行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本地区参赛单位、个人将参赛作品按时送达指定展馆（送展事项另行通知）。
（四）评选
1.由省工美中心负责组织大赛评选工作。
2.成立评选委员会（简称评委会），从《福建省工艺美术行业发展促进中心评审专家库》中抽取28位评委，分4组（玉石雕组、木根雕组、陶瓷组、综合组），每组7人进行评选。
3.评选方式：采取现场评分方式，评委按类别分4组对15个小类的参赛作品逐一打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计算出平均分（保留2位小数），即为作品分。作品分按15个小类从高到低得分排列出顺序。
4.根据组委会确定的金、银、铜、优秀奖获奖比例，按照15个小类得分排列顺序确定最终获奖名单。其中：金奖6%；银奖10%；铜奖14%，优秀奖20%，奖项调整控制数为5%。
5.评选结果现场公示，并经组委会审议通过后正式公布。
（五）退件
评选、展示结束后，将参赛作品安全、有序地退还参赛单位或个人。
（六）成果展
大赛结束后，省工美中心将择期在福州置福大厦3楼举办本届“争艳杯”大赛成果展并颁发获奖证书（具体事项另行通知）。

